材料五
关于修改《四川通发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报告

各位股东：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发产权规【2024】93号）要求，集团公司梳理明确了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子企业清单，提出需要整改事项，并下发《关于中国联通所属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子企业开展有关整改工作的通知》（企发/法律【2026】1号）。通知中要求通发公司制定股东会议事规则，同时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约定支持企业执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各项制度。其中，股东会议事规则已经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原《公司章程》第九条“公司全部资产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修改为：
    公司全部资产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公司国有股东在选择合作对象时，必须将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支持企业执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各项制度作为前提条件，该要求纳入公司章程，合作对象应承诺履行相关义务，配合公司落实国有资产监管各项规定，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合规运营。
《公司章程》其余条款不变。
特此报告，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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